
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 兼課教師 甄選簡章

一、依據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、教師法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施行細

則、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。

二、本校選聘兼課教師科別、缺額：（擇優備取若干名）

科別 名額 每週節數 聘 期 備 註

英語 1~2 名 約 8-16 節 114.8.20 至 115.7.19 授課七年級

地理 1名 約 6節 114.8.20 至 115.7.19 授課七年級

歷史 1名 約 6節 114.8.20 至 115.7.19 授課七年級

資科 1名 約 6節 114.8.20 至 115.7.19 授課八年級

生科 1名 約 6節 114.8.20 至 115.7.19 授課八年級

音樂 1名 約 7-10 節 114.8.20 至 115.7.19 授課八年級

三、報名資格：

(一)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；如為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台灣地區者，須在台灣地區設籍 10

年以上(請附戶籍謄本查驗)。

(二)無教師法第 14 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及 33 條情事者。

(三)類別：具有各該教育階段、科（類）合格教師證書且在有效期間者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

請來電台北市立明湖國中教務處黃主任(26320616 轉 200)或寄至 MHRJ@MHJH.TP.EDU.TW

約定試教及口試日期。

五、面試時應附證件：(繳交證件影本各一份，正本驗畢歸還)

(一)國民身份證

(二)畢業證書(凡持有國外學歷證明者，需繳驗駐外單位學歷屬實文件(含中譯本)，且為我教育

部承認者始得報名)

(三)教師證書

六、甄選方式：

(一) 英文科、地理科、歷史科、音樂科、生活科技

1.試教(佔 60%)，試教時間 15 分鐘，請由演示教材範圍表(如附件)，自選試教單元。

2.口試(佔 40%)，口試時間 10 分鐘。

(二) 資科

1. 口試(佔 100%)，口試時間 10 分鐘。

七、決選(聘任)：甄選後經校長同意聘任之。



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 兼課教師甄選報名表

姓 名
性

別

生 日 年 月 日

相

片

黏

貼

處

身分證字號

現職服務

機關學校

職

稱
報 名 科 別

通 訊 處

地址：

Email 信箱：

連絡電話：( ) 手機：

學 歷

學 校 名 稱 日夜間部 科 系 組 別 起 迄 年 月

大 學 年 月至 年 月

研究所 年 月至 年 月

教育

學分
學分數 起迄年月 年 月至 年 月

特教研習或學分 □有 □無 研習時數或學分數 （）小時或（）學分

教師登記 國民中學 科 證書字號 年 月 教中登(檢)字第 號

兵役狀況
（女性免填）

□尚未服役 □已服役 役別
起迄

年月

自 年 月

至 年 月

退伍令

字號

經 歷

曾 服 務 之 機 關 學 校 教 學 科 目 職 稱 起 迄 年 月

特 殊 優 良

表現證明
□ 沒 有 □ 有( )

填表人簽章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驗 證

１（ ）繳交切結書 7（ ）兵役證明(男性)

２（ ）國民身分證 8（ ）匯款證明

３（ ）畢業證書。

４（ ）合格教師證書(教育學分證明書)

５（ ）COVID-19 疫苗接種紀錄卡

６（ ）特教三學分

審查結果

□符合應考資格。

□不符合應考資格。

□□ 符合應考資格，但待補件：

審查人員

核 章

收費人員

核 章



附件

臺北市立明湖國中 114 學年度 兼課教師 甄選

教學演示教材範圍表

科目 試 教 單 元 備註

英語科

現 在 簡 單 式

（ 第 一 、

二、三人稱

單數）

How much 詢

問 不 可 數

名 詞 的 數

量

規則動詞過

去式。

形容詞的比

較級與最

高級。

動詞的未

來式

附加問句的

用法
翰林版

地理科
位置與生活的

關聯

常見的地形

表示方式

臺灣的氣候

特徵
翰林版

歷史科

大航海時代的

到來

外力入侵與

現 代 化 建

設

戒嚴體制與

白色恐怖 翰林版

音樂科
八年級第一學期，自選一單元試教

翰林版

生活

科技
八年級，自選一單元試教 翰林版


